陕西省2017年度面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选调优秀毕业生公告
      为加强陕西省党政干部队伍建设，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结构，有重点地培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后备力量，省委决定
面向高水平大学选调优秀毕业生到县乡基层工作。现就面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选调优秀毕业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    一、选调对象
　　2017年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(不含定向、委培、独立学院或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学生)。

　　二、资格条件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思想政治素质好。
2.有较好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。能如期毕业并取得相应学历、学位证书(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时间必须在2017年8月1日前，博士研究生必须在2017年12月31日前)。
3.心理、身体健康，能适应基层工作和生活环境。
4.本科生25周岁以下(1991年7月1日以后出生) 、硕士研究生28周岁以下(1988年7月1日以后出生)、博士研究生32周岁以下(1984年7月1日以后出生)。
5.中共党员(含中共预备党员)。

6.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或研究生学习期间担任过学校、院系学生会职务或班干部，本科生在大学学习期间担任过学生会职务或班干部。
　　三、选调程序

1.报名。报名采取学校推荐和网上报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请学生自行下载《2017年度陕西省定向招录选调生报名推荐表》（见附件一），如实填写，经院系党组织审核，并交学校党委组织部同意推荐后，方可登录陕西党建网（www.sx-dj.gov.cn）进行网上报名。报名起止时间为2017年3月3日0时至2017年3月13日24时。
2.资格审查。由学校党委组织部按照有关要求择优推荐，再由省委组织部对考生资格条件、填报信息、学校意见等进行审核，最终确定进入笔试面试考生名单，并由学校党委组织部通知考生本人按时参加笔试面试。
3.笔试面试。笔试面试安排在2017年3月下旬在西安进行（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。
4.签定就业协议。根据笔试面试成绩，确定拟签约人选，并与学校和学生签定三方就业协议书。
5.体检考察。委托西安有公务员体检资质的医院负责已签约考生的体检工作，并统一支付体检相关费用。对体检合格的考生，由省委组织部组织考察；对未按时参加体检或考察不合格的，不列入录取人选（体检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。
6.录取公示。在深入考察基础上，确定录取人选名单，待统一分配定岗后，在陕西党建网上对录取人选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发放录取通知书。
四、相关政策
根据各市需求及本人所学专业，统筹分配。
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选派到县区乡镇（街办）工作。硕士研究生工作满2年后表现特别优秀的，任正科级职务；本科生工作满2年后表现特别优秀的，任副科级职务。工作满5年后，根据本人意愿和工作需要，经考核交流到省市党政机关工作。在县区工作期间，享受市县引进人才各项优惠政策，并在工资外由省上每年给予3万元生活补助，报到上岗一个月内发放第一年生活补助。
博士研究生选派到县区工作，挂任县区副职，2年后经考核优秀且愿意留任的，任副处级职务。在县区挂职工作期间，工资、行政关系由各市委组织部统一代管。在县区工作期间，享受市县引进人才各项优惠政策，并在工资外由省上每年给予5万元生活补助，报到上岗一个月内发放第一年生活补助。在县区工作满3年后，根据本人意愿和用人单位需求，到省市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。
考生报名时，需自行下载《2017年度陕西省定向招录选调生职位志愿申报表》（见附件二），参照《可报考县区分布表》（见附件三），按要求填写《职位志愿申报表》，连同《2017年度陕西省定向招录选调生报名推荐表》一并交至学校党委组织部。
考生不需要缴纳任何考试费用。
热忱欢迎有志于投身陕西建设的优秀学子踊跃报名，具体事宜请与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联系。
电话：029-85589460
电子邮箱：sxqgc@163.com
附件：1.《2017年度陕西省定向招录选调生报名推荐表》2.《2017年度陕西省定向招录选调生职位志愿申报表》
3.《可报考县区分布表》
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3日

